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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法修订案文草案 
 
秘书处的说明 

 
增编 
 
 本说明载有关于《示范法》修订本第六章（电子逆向拍卖）（含第 52 至 56
条）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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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电子逆向拍卖 
 

第 52 条  邀请参加采用电子逆向拍卖方式的采购的程序 
 
(1) 采购实体征求出价，应当根据本法第 32 条的规定登载电子逆向拍卖邀请

书。邀请书的内容应当包括： 

 (a) 采购实体的名称和地址； 

 (b) 符合本法第 10 条规定的采购标的说明，以及希望或要求提供此种采购

标的的时间和地点； 

 (c) 采购实体已经知道的采购合同条款和条件，以及将由各方当事人签署

的任何合同表格； 

 (d) 根据本法第 8 条作出的声明； 

 (e) 符合本法第 9 条规定的用以确定供应商或承包商资格的标准和程序，

以及供应商或承包商证明其资质必须提交的任何书面证据或其他资料； 

 (f) 根据采购标的说明审查出价的标准和程序； 

 (g) 根据本法第 11 条评审出价的标准和程序，包括拍卖期间评审程序将使

用的任何数学计算公式； 

 (h) 出价的拟订和表示方式，包括关于该价格除采购标的本身费用之外是

否还包含其他要素的说明，例如任何适用的运费、保险费、关税和其他税项； 

 (i) 拟订和表示出价所使用的一种或几种货币； 

 (j) 为举行拍卖而对登记参加拍卖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规定了最低数目的，

该数目应当足以确保有效竞争； 

 （(k) 根据本条第(2)款对可以登记参加拍卖的供应商或承包商数目规定

了限制的，相关的最高数目，以及按照本法规定所应遵循的挑选标准和程序；）1 

 (l) 如何接入拍卖程序，包括关于连线拍卖的适当信息； 

 (m) 供应商或承包商登记参加拍卖的截止时间和登记要求； 

 (n) 拍卖开始日期和时间，以及对拍卖开始时确认出价人身份的要求； 

 (o) 结束拍卖所适用的标准； 

 (p) 进行拍卖的其他规则，包括拍卖过程中将向出价人提供的信息、提供

信息所使用的语文以及出价人能够出价的条件； 

 (q) 对本法、采购条例和与采购程序直接相关的其他法律条例，包括对涉

及机密信息的采购所适用的法律条例的提及，以及这些法律条例的出处； 

__________________ 

 1 颁布国如果认为这些条文不适合本法域的普遍情况，可以考虑连同本条第(2)款的规定

略去这些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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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供应商或承包商请求澄清采购程序相关信息可采用的方式； 

 (s) 在没有中间人介入的情况下， 采购实体负责就拍卖前和拍卖后的采购

程序与供应商或承包商直接通信并直接接收供应商或承包商来信的一名或多名

官员或雇员的姓名、职称和地址； 

 (t) 关于本法第 63 条规定的对采购实体采取的据称不遵守本法规定的决定

或行动提出质疑或上诉的权利的通知，其中列明可适用停顿期期限，不适用任

何停顿期的，关于这方面不适用停顿期的理由的说明；  

 (u) 拍卖之后为使采购合同生效而必须履行的任何手续，包括酌情根据本 
法第 56 条确定资格或响应性，以及根据本法第 21 条签署一项书面采购合同； 

 (v) 采购实体根据本法和有关采购程序的采购条例提出的其他任何要求。 

（(2) 采购实体可以对能够登记参加电子逆向拍卖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规定最

高数目，但只能是在由于采购实体通信系统的能力限制而必须作此限制的范围

内。采购实体应当在本法第 24 条所要求的记录中载列关于采购实体规定此种最

高数目所依据的理由和情形的说明。） 

(3) 采购实体可以根据特定采购的情形，决定在电子逆向拍卖之前审查或评审

初步出价。在这种情况下，除列出本条第(1)款列出的内容之外，拍卖邀请书还

应当包括： 

 (a) 初步出价邀请书，附带初步出价编拟说明； 

 (b) 初步出价的提交方式、地点和截止时间。 

(4) 电子逆向拍卖之前已经对初步出价进行过审查或评审的，采购实体应当在

初步出价审查或评审完成后： 

 (a) 迅速将否决和否决理由的通知书分送初步出价被否决的每一个供应商

或承包商； 

 (b) 迅速向初步出价具响应性的每一个合格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发出拍卖邀

请书，提供与参加拍卖有关的一切必要信息； 

 (c) 初步出价经过评审的，每份拍卖邀请书还应当随附与被邀请供应商或

承包商有关的评审结果。 
 

第 53 条  邀请参加涉及电子逆向拍卖——作为授予采购合同前的 
一个阶段——的采购程序的程序 

 

(1) 在酌情采用的采购方法中，或者在有第二阶段竞争的框架协议程序中，如

果作为授予采购合同前的一个阶段采用电子逆向拍卖，采购实体应当在第一次

邀请供应商或承包商参加采购程序时通知其将举行拍卖，除提供根据本法应列

入的其他信息之外，还应当提供下列关于拍卖的信息： 

 (a) 拍卖期间评审程序将使用的数学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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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何接入拍卖程序，包括关于连线拍卖的适当信息。 

(2) 举行电子逆向拍卖之前，采购实体应当向所有仍在程序中的供应商或承包

商发出拍卖邀请书，列明： 

 (a) 供应商或承包商登记参加拍卖的截止时间和登记要求； 

 (b) 拍卖开始日期和时间，以及对拍卖开始时确认出价人身份的要求； 

 (c) 结束拍卖所适用的标准； 

 (d) 进行拍卖的其他规则，包括拍卖过程中将向出价人提供的信息、提供

信息所使用的语文以及出价人能够出价的条件。 
 

第 54 条  电子逆向拍卖的登记和举行拍卖的时间 
 
(1) 应当迅速向每一个已经登记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发出电子逆向拍卖登记确认

函。 

(2) 登记参加电子逆向拍卖的供应商或承包商的数目不足以确保有效竞争的，

采购实体可以取消拍卖。应当迅速向每一个已经登记的供应商或承包商发出取

消拍卖通知。 

(3) 在顾及采购实体合理需要的情况下，自发出电子逆向拍卖邀请书至举行拍

卖，应当有足够时间让供应商或承包商做拍卖准备。 
 

第 55 条  电子逆向拍卖期间的要求 
 

(1) 电子逆向拍卖依据的标准： 

 (a) 在采购合同授予最低出价的情况下，应当是价格；或者 

 (b) 在采购合同授予最有利出价的情况下，应当是价格结合本法第 52 条和

第 53 条对供应商或承包商规定的其他标准（以适用者为准）。 

(2) 在拍卖期间： 

 (a) 所有出价人均应当有同等、连续的机会提交出价； 

 (b) 所有出价应当自动评审，评审依据是根据本法第 52 条和第 53 条向供

应商或承包商提供的标准、程序和公式（以适用者为准）；  

 (c) 必须让每一个出价人在拍卖期间即时、连续收到充分信息，使其能够

确定本出价相对于其他出价的位置； 

 (d) 除本款(a)项和(c)项另有规定外，采购实体与出价人之间不得进行通

信，出价人之间也不得进行通信。 

(3) 采购实体不得在拍卖期间披露任何出价人的身份。 

(4) 应当按照本法第 52 条和第 53 条对供应商或承包商规定的标准（以适用者

为准）结束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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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采购实体的通信系统出现故障，可能影响拍卖正常进行的情况下，采购

实体应当暂停或终止拍卖，或者由于拍卖施行规则规定的其他原因，采购实体

也应当暂停或终止电子逆向拍卖。暂停或终止拍卖的，采购实体不得披露任何

出价人的身份。 
 

第 56 条  电子逆向拍卖结束后的要求 
 

(1) 中选出价应当是电子逆向拍卖结束时的最低出价或最有利出价，以适用者

为准。 

(2) 在采用拍卖方式的采购中，拍卖之前不对初步出价进行审查或评审的，采

购实体应当在拍卖之后确定中选出价的响应性和提交了该出价的供应商或承包

商的资格。该出价被认为不具响应性，或者提交该出价的供应商或承包商被认

为不合格的，采购实体应当否决该出价。在不影响采购实体根据本法第 18 条第

(1)款取消采购的权利的情况下，采购实体应当选择拍卖结束时的次低出价或次

有利出价，条件是该出价被确定为具响应性且提交该出价的供应商被确定为合

格。 

(3) 采购实体认为拍卖结束时的中选出价异常偏低，并且该出价提交人履行采

购合同的能力令采购实体关切的，采购实体可以采用本法第 19 条所描述的程

序。如果采购实体根据第 19 条以其价格异常偏低否决该出价，采购实体应当选

择拍卖结束时的次低出价或次有利出价。本规定不影响采购实体根据本法第 18
条第(1)款取消采购的权利。 

 

 


